第四章  采购需求
项目属性：服务类项目。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
一、项目概况
主要内容：泗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拟采购第三方服务机构在全县范围内进行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总预算325万元，单价650元/批次（含采样费用）。最终结算金额以中标单价*实际检测批次计算。 
本项目分为5个分包以竞争性磋商方式选择5家食品安全检测机构
分包一：选取1家食品检验检测机构承担食品安全抽检检测服务工作，检测批次约1000批次，最终以采购人实际委托批次核定；分包预算约 65万元；
分包二：选取1家食品检验检测机构承担食品安全抽检检测服务工作，检测批次约1000批次，最终以采购人实际委托批次核定；分包预算约65万元；
分包三：选取1家食品检验检测机构承担食品安全抽检检测服务工作，检测批次约1000批次，最终以采购人实际委托批次核定；分包预算约65万元；
分包四：选取1家食品检验检测机构承担食品安全抽检检测服务工作，检测批次约1000批次，最终以采购人实际委托批次核定；分包预算约65万元；
分包五：选取1家食品检验检测机构承担食品安全抽检检测服务工作，检测批次约1000批次，最终以采购人实际委托批次核定；分包预算约65万元；
注：按分包一至分包五的顺序依次开标、评标、定标，每个投标人可以参与全部分包的投标，但只能中一个分包。投标人在上一个分包上已被推荐为第一中标候选人的，参与其他分包评标但不参与推荐中标候选人的排序。评审结束后，若其中一个分包受到质疑投诉等原因，导致本分包评审结果改变，但不影响其他分包的评审。
2、服务期：1 年；
3、服务地点：按采购方要求。
4、检测结果（报告）提交
按照规定的时限（一般自采样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 完成检验检测任务，并形成抽样检验结果信息汇总表和分析报告。
二、付款方式
按照以下确定的付款方式，采购人及时办理付款手续。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自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或供应商数字人民币账户。
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收到供应商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的10%作为预付款，每季度按实际检验批次完成及出具报告等任务后，采购人在接收到中标人发票后按实际检验批次（考核后的）一次性支付给供应商。（可采用数字人民币支付）。
注：在签订合同时，中标人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或者主动要求降低预付款比例的金额，采购人可不适用预付款规定。
三、技术要求
本项目任务量为泗洪县范围内全年食品安全抽检。食品监督抽检批次约5000批次，包含粮食及粮食制品、面制品、方便食品、酒类等 35个大类。
附件：
2026年泗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
	序号
	食品大类
	食品细类

	1
	粮食加工品
	 小麦粉

	
	
	大米 

	
	
	挂面

	
	
	其他粮食加工品

	2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食用植物油

	
	
	食用动物油脂 

	
	
	 食用油脂制品 

	3
	调味品
	酱油 

	
	
	食醋

	
	
	 酿造酱

	
	
	调味料酒

	
	
	香辛料类

	
	
	固体复合调味料 

	
	
	半固体复合调味料

	
	
	液体复合调味料

	
	
	味精

	
	
	食用盐

	
	
	食品生产加工用盐

	4
	肉制品
	预制肉制品

	
	
	熟肉制品

	5
	饮料
	包装饮用水

	
	
	果蔬汁类及其饮料

	
	
	蛋白饮料

	
	
	碳酸饮料（汽水）

	
	
	茶饮料

	
	
	固体饮料

	
	
	 其他饮料

	6
	方便食品
	方便食品

	7
	饼干
	饼干

	8
	罐头
	罐头

	9
	冷冻饮品
	冷冻饮品

	10
	速冻食品
	速冻面米食品

	
	
	速冻调理肉制品

	
	
	速冻调制水产制品

	
	
	速冻谷物食品

	
	
	速冻蔬菜制品 

	
	
	速冻水果制品

	11
	薯类和膨化食品
	膨化食品

	
	
	

	12
	糖果制品 
	糖果

	
	
	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

	
	
	果冻

	13
	茶叶及相关制品
	茶叶 

	
	
	含茶制品和代用茶

	14
	酒类
	 配制酒

	
	
	蒸馏酒

	
	
	发酵酒

	15
	蔬菜制品
	蔬菜制品

	16
	水果制品
	水果制品

	17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18
	蛋制品
	蛋制品

	19
	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焙炒咖啡

	
	
	可可制品

	20
	食糖
	食糖

	21
	水产制品 
	水产制品 

	22
	淀粉及淀粉制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23
	糕点
	面包

	
	
	月饼

	
	
	粽子

	
	
	糕点

	24
	豆制品
	豆制品

	25
	蜂产品
	蜂产品

	26
	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 

	27
	餐饮食品
	餐饮食品

	28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

	29
	畜禽肉及副产品
	畜禽肉及副产品

	30
	蔬菜
	蔬菜

	31
	水产品
	水产品

	32
	水果类 
	水果类 

	33
	鲜蛋 
	鲜蛋 

	34
	豆类
	豆类

	35
	生干坚果与籽类食品
	生干坚果与籽类食品


（一）、检验检测费用及项目服务要求
1、检验项目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监督、评价抽检实施细则（2026年版）》规定，检测项目小于等于15个的，全项目检测，当预包装食品检验项目低于10个时，如甲方有需要，应根据甲方需要增加检测项目（检测项目总数不超过15个）；检测项目高于15个时，应在《国家食品安全监督、评价抽检实施细则（2026年版）》规定的检验项目参数内至少选择15个项目参数检验，同类产品在下一次承担检验任务时，应在上次检验项目参数以外选择项目参数检验，直至覆盖所有检验项目参数。抽检食品购样费以实际支出由投标人先行垫付，由招标单位按季度与检测费用一起结算。投标人应提供购样费用汇总表及经被抽样单位签字确认的收据或发票。
2、根据国家各级部门的风险监测通报、媒体报道、网络舆情等信息对某类食品安全有反映时，可以通过书面方式要求抽检机构在《国家食品安全监督、评价抽检实施细则（2026年版）》以外增加检验项目参数，同时可以核减相同数量的规定检验项目参数。
3、检验检测项目参数超出检验机构认证项目范围的，检验机构应书面要求替换具体项目参数或采取分包形式完成。
4、检验报告应明确使用的检验方法，并与《国家食品安全监督、评价抽检实施细则（2026年版）》规定的检验方法一致。
（二）、服务要求
（1）基本要求
1、有规范的抽样程序，质量控制严格的实验室管理制度。
2、投标人对投标文件的真实性负责，一旦发现有造假行为将报相关部门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2）检验工作的实施
1、检验项目：承检机构应根据甲方要求，在项目检测前向甲方提供完整的检测方案及项目预算报价，经甲方对抽检产品的种类、品种、批次、项目和抽样地点等事项审查确认后予以实施。
2、检验依据：承检机构均应严格按照《国家食品安全监督、评价抽检实施细则（2026年版）》（有新的细则按新的细则实施）或相关标准规定的项目和检验方法开展检验工作，不得擅自修改实施细则中确定的检验方式，确保检验数据真实、准确、有效。
3、由承检机构负责抽样。承检机构在进行抽样时，应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规定的抽样方法及数量抽取保存和运输，并严格按照委托方计划制定的产品类别、批次、时间、采样安排等要求开展抽检监测有关工作，计划产品类别、批次因非承检机构原因无法完成时，应通过适当方式向委托方请示变更种类及批次，经批准后实施。自备抽样工具和车辆，必须保证抽检、检测分离，抽样人员与检验人员不得为同一人。不得向被抽检企业收取检验费和其他任何费用。
4、抽查工作分为以下七个阶段：
1）由采购方在中标供应商中确定承检机构；
2）抽样；
3）检验、检验报告出具以及检验结果的确认；
4）异议处理工作；
5）汇总材料及上报；
6）后处理（后处理由执法部门处理）；
7）公告。
5、涉及抽样的全部情况包括数据及结果，承检机构必须保密，不得向除委托方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透露。
（3） 检验结果的处理
1、检验结论的出具：检验结果未发现所检项目不合格的，判定为产品本次抽查合格；检验结果发现所检项目不合格的，判定为产品本次抽査不合格;对暂未有判定依据的项目应出具检测数值、检测方法介绍、结果分析和处理建议。
2、检验报告的提供：承检方应在检验完成并出具检验报告后 2 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信息系统上报上传检验报告。上传不合格报告时应同步上传现场采样照片、被抽样单位营业执照、采样工作单、检验结果通知书等照片，并通过国抽信息系统准确对被抽检不合格样品食品经营和生产环节所属市场监管部门分流。同时，寄送全批次纸质检验报告原件 2 份至委托方保存。承检方根据被抽样单位的需求及时提供纸质检验报告。
（4）检验任务工作总结的送达、告知
1、寄(送)委托方：工作总结、《抽检情况一览表》和监督抽检信息公布代拟稿。
2、检验结果的评估：对检验结果判定为不合格的，承检机构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原因及危害性分析评估，并出具分析评估报告，提出下次检测意见和建议。
（5）对样本异议的处理
1、委托方接受被抽检人关于对抽样程序、检验判定依据有异议的《异议申请书》后依法组织调查，承检机构应按委托方要求在5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答复。
2、委托方同意被抽检人复检申请后，应从已公告的复检机构名录中选取复检机构，复检机构与初检机构不得为同一机构。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承认检验结果。承检机构要配合委托方开展复检，复检结果为最终结果。复检结果表明合格的，复检费用及由复检造成的其他费用支出由承担初检的承检机构承担；复检结论表明不合格的，复检费用由要求复检的申请人或单位承担。
（6）其他要求
1、中标单位未征得采购方同意，不得将检验任务外包或分包给其他检测机构检验，一经发现，立即取消承检机构资格。
2、采样工具和车辆数量充足、质量精良，具有冷藏冷冻食品的运输车辆和设施。
3、因中标单位原因造成的检测程序违法、检测结果错误，由此造成委托方不能有效使用检测报告，甲方有权拒绝支付该批次的费用。因中标单位原因造成的检测程序违法，检测结果错误，由此造成委托方在行政复议中被确认违法或行政诉讼败诉，立即终止合作。委托方有权根据检测单位的工作质量安排项目。
4、在中标单位履行合同期间，如有实际工作需要，委托方有权按照中标价格改变检测产品及项目的权利。
5、为保证检验任务高效优质完成，承检机构需接受委托方组织的检查和考核，对于委托方在考核中提出的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整改不到位的，委托方有权取消其承检资格。
6、符合国家规定的承担食品安全抽检工作的其他要求。
四、验收要求
在合同履行期间，采购方有权依照磋商文件相关要求对承检机构提供的相关服务或交付的工作成果进行阶段性验收或总体验收。如需委托第三方验收，验收费用由采购方承担。因承检机构提供的服务不符合标准导致采购方重复支出的验收费用，由承检机构承担。
经验收不合格的，承检机构应当按照采购方要求在指定的合理期限内进行整改和完善，直至符合磋商文件要求的相关标准。逾期不予整改或经整改仍不能符合相关要求，或者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采购方有权依照法律程序解除合同，并追究承检机构违约责任。
五、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及实验场所要求
项目组织情况、进度安排、质量控制、食品应急抽检计划、专职抽样人员和检验人员安排需合理，保证项目的质量及进度。项目实施的全过程遵循相关的规范，按照采购人的要求提交相应的检验报告。
供应商具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相适应的实验场所，检测实验室场所能够按照检验参数类别、产品类别和功能类别进行功能区划分，各功能区设备布局合理。
